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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每 3.4 戶就有 1 戶養寵物。 

三、公寓大廈係現今社會極為普遍之建築型態，惟以規約限制住戶飼養寵物，除嚴重侵害寵物

居住權外，飼主被以「次等公民」對待，現行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賦予住戶以修改規約

之方式，禁止社區養寵物，顯已嚴重侵害寵物飼養權。亦使許多欲認養流浪動物的有心人

士，無法於家中飼養，致影響其認養意願。 

（二十二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有鑑於日前藝人李蒨蓉在阿帕契直升機座

艙拍照，國防部對於陸航六○一旅所在的龍潭機場，是否適

用「要塞堡壘地帶法」的規定閃爍其詞。要塞堡壘地帶法對

於軍港、要港、海軍防禦建築物、飛機場、空軍防禦建築物

等相關連之區域，國防部應核定並公告；然而全國絕大多數

軍營，都未曾公告為要塞堡壘，也導致對侵入或窺探營區行

為，缺乏取締法源。台灣地稠人狹，陸地、水面及天空依要

塞堡壘地帶第一、二兩區，及天空禁航與限航區之規定，產

生對人民土地及天空的使用受到不公平的限制，行政院應對

於要塞堡壘地帶整體檢視重新公告，以兼顧人民財產權與國

家的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要塞堡壘地帶法第 3 條：要塞堡壘地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，陸地及水面均分為第一、第二

兩區，天空則分為禁航與限航兩區，依地形交通及居民狀況規定如左： 

1.自基點或基線起至外方約四百至六百公尺以內為第一區。 

2.自第一區界線起至外方約三千至四千公尺以內為第二區。 

3.禁止航空器飛越地帶之上空為禁航區，限制航空器飛越地帶之上空為限航區，在此區域

內其禁航與限航之限制，得由國防部逐一加以規定，必要時並附以地形地圖，詳確繪明

其區域。 

前項所列各區及其與軍港、要港、海軍防禦建築物、飛機場、空軍防禦建築物等相關

連之區域，均由國防部核定並公告之。 

二、龍潭機場如公告為要塞堡壘，旁邊的女子監獄與大批民宅都要拆除，甚至鎮上鬧區都要禁

限建。目前已公告為要塞堡壘的地帶，也無法真正落實法條，例如位於大直的國防部衡山

指揮所，旁邊就是實踐大學，依法必須夷為平地。 

（二十三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風景區人數年年激增，旅遊品質受影

響，行政院長毛院長表示，國家公園恐會朝「收費」方向規


